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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实习管理流程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了进一步规范实习教学工作流程，保障实习教学质量和实习

安全，落实“谁审批，谁负责”，根据《内蒙古工业大学本科生实

习管理办法》（内工大 校发〔2024〕47号）和《内蒙古工业大学

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》（内工大 校发〔2024〕57号），

现就实习审批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与审批

1.实习负责人申报→教学院长审批→教务处教科产融合办公

室审核。

2.教学院长：依据学校文件要求，对实习负责人提交的文档、

实习安排（涵盖时间、基地使用以及实习指导教师配备情况）、实

习基本情况和预算等进行审批。

3.教务处：仅对实习时间、基地使用和实习指导教师配备情况

进行形式审核。实习经费预算和实习安全预案等文档实行备案制，

教务处不再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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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实习负责人按照审批通过后的实习计划组织实习和报账。审

核通过的实习计划因无法满足财务报销等事项需要调整的，需学院

提交实习计划修改申请函。

二、实习教学全过程电子化管理

1.实习负责人需上传 pdf版的实习课程标准、实习指南（指导

书）和实习安全应急预案。

2.指导教师负责批阅学生系统提交的日志（周志）、实习报告

（填写评语，百分制成绩）等材料，并评定总评成绩（五级分制）。

3.实习负责人在实习教学完成后，在系统中提交《内蒙古工业

大学实习教学工作总结》《课程教学质量分析报告(参考)》和《课

程评价依据合理性确认表(参考)》，经教学院长审核通过后，在系

统存档。

三、实习基本情况填写四部分内容信息

1.具体时间安排：×年×月×日至×年×月×日。

2.实习动员和安全培训安排：×年×月×日开展实习动员和安

全培训。

3.主要实习内容（限 50字）：

4.实习教学考核（限 50字）：

特此通知 。

教务处

2026 年 3月 20 日


